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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试点企业国家股股利

收缴管理办法

（1992 年 12 月 25 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第一条 为了做好股份制试点企业国家股股利的收缴工作，

确保国家预算收入足额入库，根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家体

改委联合发布的《股份制试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暂行规定》、财政

部发布的《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所得税有关预算管理问题规定的

通知》及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

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组织国家股股利收缴工作的主

管机关，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地方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隶属

关系和现行财政体制分别负责组织股份制试点企业的中央和地方

国家股股利的收缴工作。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也可以委托地方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行

组织收缴中央级国家股股利的工作。

第三条 股份制试点企业在审议通过向股东派发现金股利的

分配方案后，国家股持股单位或其委派的股权代表要在七日内向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送出反映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经营状况、财务

状况和收益分配方案等情况的报告，送请备案审核。国有资产管

理部门要认真检查国家股股利分配是否符合同股同利原则及是否

符合股份制企业的章程。

第四条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审查国家股持股单位或其委派

的股权代表提交的报告后，应及时向国家股持股单位或其委派的

股权代表发出“国家股股利收缴通知书”。

第五条 国家股持股单位或其委派的股权代表在接到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的“国家股股利收缴通知书”后，应在股份制试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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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股利之日起十日内，将国家股所分得的股利按规定缴入国库。

第六条 国家股股利收入，按照中央和地方投入的股份，分别

使用国家预算收支科目“国营企业利润类”第 159 款之二“股份制

企业国家股股利收入”的“中央股利收入”和“地方股利收入”两个

“项”级科目。

第七条 上缴国家股股利收入，使用“一般缴款书”缴库。缴

款书各栏的填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

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办理。缴款书中“ 财政机关”栏内填写同级收

款的财政机关名称。缴款书第四联回执联，由国库收款盖章后按

日退征收机关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缴款书第五联报查联，国库

收款盖章后退同级财政部门。

第八条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收到回执联后，要认真将应收

数同实收数进行核对，发现少交的，要立即查明原因、作出催缴处

理。

第九条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妥善保管国家股股利收入缴库

凭证，建立帐簿，编制报表，并要定期与国库进行对帐，以确保数字

准确一致。

地方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按月、按季、按年编制国家股股利收

入的汇总报表，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和上一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

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要汇总编制全国的国家股股利收入报表，并报

送财政部。

第十条 股份制试点企业的国家股持股单位或其委派的股权

代表违反本规定，拖欠，挪用、截留及私分应缴国库国家股股利收

入。造成国有资产收益不能足额、及时缴库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要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经济的和行政的责任，触犯刑律的，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一条 国家股股利的收缴入库，除经国家国有资产管理

局和财政部同意，另有规定者外，一律执行本办法。

第十二条 鉴于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一些特殊情况，其

股份制试点企业的国家股股利，目前仍由财政部门组织收缴，不适

用本办法。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财政部负责解

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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